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债权转让通知书
许小静、张兆丰：
　　我司与王笃瑞达成《债权转让协议》，现将济南市
市中区人民法院作出的(2020)鲁 0103 民初 8841 号、
(2021)鲁 0103 民初 13736 号民事判决书确认的全部债
权，依法转让给王笃瑞，与此转让的债权相关的其他
权利也一并转让。请贵方自接到该债权转让通知书后
向王笃瑞履行全部的相关义务。
　　本债权转让通知书未经债权受让人书面同意不
得撤销。
　　特此通知。
　　通知人：威海诚益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

　　 2025 年 10 月 20 日

悬赏公告
　　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

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与被执行人孙家平保证保险合

同纠纷一案，被执行人孙家平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

确定的义务。现申请执行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

限公司山东分公司提出悬赏执行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六十六条，《最高人民法

院关于民事执行中财产调查若干问题的规定》第二十

二条的规定，特发布悬赏公告如下：被执行人：孙家

平，男，1968 年 04 月 02 日出生，汉族，住安徽省当涂

县黄池镇三合村沙垛自然村 10 号，公民身份证号码：

340521196804025612 。执行案号：(2025)鲁 0102 执 3566

号执行依据：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作出的(2023)鲁

0102 民初 9110 号民事判决书执行标的：截止到目前

被执行人孙家平未支付申请执行人中国平安财产保

险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本金 252035 . 08 元及利息

等。凡向本院提供被执行人孙家平可供执行的财产信

息(已发现的被执行人未处分财产不属于悬赏范围)属

实并执行到位的，予以执行到位款 3% 的奖励。悬赏

期限：案件执行完毕之前本院将对举报人身份及举报

线索的有关情况予以保密。举报联系电话：053 1-

81691233 联系人：蔡若愚法官 执行法院：济南市历

下区人民法院

  特此公告。

　  　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

  　　二 ■ 二五年十月十六日

债权转让通知书
闫丽珍、李学虎、李福林：
　　我司与王笃瑞达成《债权转让协议》，现将济南市
市中区人民法院作出的(2018)鲁 0103 民初 5693 号、
(2019)鲁 0103 民初 8605、(2021)鲁 0103 民初 1844 号民事
判决书确认的全部债权，依法转让给王笃瑞，与此转让
的债权相关的其他权利也一并转让。请贵方自接到该
债权转让通知书后向王笃瑞履行全部的相关义务。
　　本债权转让通知书未经债权受让人书面同意不
得撤销。
　　特此通知。
　　通知人：威海诚益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

　　 2025 年 10 月 20 日

债权转让通知书
闫茂辉、刘美美：
　　我司与王笃瑞达成《债权转让协议》，现将济南
市市中区人民法院作出的(2019)鲁 0103 民初 8580 号
民事判决书确认的全部债权，依法转让给王笃瑞，与
此转让的债权相关的其他权利也一并转让。请贵方
自接到该债权转让通知书后向王笃瑞履行全部的相
关义务。
　　本债权转让通知书未经债权受让人书面同意不
得撤销。
　　特此通知。
　　通知人：威海诚益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

　　 2025 年 10 月 20 日

债权转让通知书
杨春民、杨春科、崔艳华、谭京菊：
　　我司与王笃瑞达成《债权转让协议》，现将济南市
市中区人民法院作出的(2018)鲁 0103 民初 9280 号、
(2019)鲁 0103 民初 8803 号、(2021)鲁 0103 民初 1045 号
民事判决书确认的全部债权，依法转让给王笃瑞，与
此转让的债权相关的其他权利也一并转让。请贵方自
接到该债权转让通知书后向王笃瑞履行全部的相关
义务。
　　本债权转让通知书未经债权受让人书面同意不
得撤销。特此通知。
　　通知人：威海诚益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

　　 2025 年 10 月 20 日

债权转让通知书
杨飞、周晓华、王鹏：
　　我司与王笃瑞达成《债权转让协议》，现将济南市
市中区人民法院作出的(2018)鲁 0103 民初 689 号、
(2018)鲁 0103 民初 8992 号、(2020)鲁 0103 民初 13425
号民事判决书确认的全部债权，依法转让给王笃瑞，
与此转让的债权相关的其他权利也一并转让。请贵方
自接到该债权转让通知书后向王笃瑞履行全部的相
关义务。
　　本债权转让通知书未经债权受让人书面同意不
得撤销。特此通知。
　　通知人：威海诚益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

　　 2025 年 10 月 20 日

债权转让通知书
杨光、綦林林：
　　我司与王笃瑞达成《债权转让协议》，现将济南
市市中区人民法院作出的(2022)鲁 0103 民初 10998
号民事判决书确认的全部债权，依法转让给王笃瑞，
与此转让的债权相关的其他权利也一并转让。请贵
方自接到该债权转让通知书后向王笃瑞履行全部的
相关义务。
　　本债权转让通知书未经债权受让人书面同意不
得撤销。
　　特此通知。
　　通知人：威海诚益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

　　 2025 年 10 月 20 日

债权转让通知书
杨天波：
　　我司与王笃瑞达成《债权转让协议》，现将济南
市市中区人民法院作出的(2020)鲁 0103 民初 6801 号
民事判决书确认的全部债权，依法转让给王笃瑞，与
此转让的债权相关的其他权利也一并转让。请贵方
自接到该债权转让通知书后向王笃瑞履行全部的相
关义务。
　　本债权转让通知书未经债权受让人书面同意不
得撤销。
　　特此通知。
　　通知人：威海诚益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

　　 2025 年 10 月 20 日

债权转让通知书
杨新国：
　　我司与王笃瑞达成《债权转让协议》，现将济南市
市中区人民法院作出的(2019)鲁 0103 民初 3962、(2024)
鲁 0103 民初 9892 号民事判决书确认的全部债权，依
法转让给王笃瑞，与此转让的债权相关的其他权利也
一并转让。请贵方自接到该债权转让通知书后向王笃
瑞履行全部的相关义务。
　　本债权转让通知书未经债权受让人书面同意不
得撤销。
　　特此通知。
　　通知人：威海诚益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

　　 2025 年 10 月 20 日

债权转让通知书
杨永娟：
　　我司与王笃瑞达成《债权转让协议》，现将济南
市市中区人民法院作出的(2022)鲁 0103 民初 10996
号民事判决书确认的全部债权，依法转让给王笃瑞，
与此转让的债权相关的其他权利也一并转让。请贵
方自接到该债权转让通知书后向王笃瑞履行全部的
相关义务。
　　本债权转让通知书未经债权受让人书面同意不
得撤销。
　　特此通知。
　　通知人：威海诚益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

　　 2025 年 10 月 20 日

债权转让通知书
于波：
　　我司与王笃瑞达成《债权转让协议》，现将济南市
市中区人民法院作出的(2019)鲁 0103 民初 4265 号、
(2021)鲁 0103 民初 1104 号民事判决书确认的全部债
权，依法转让给王笃瑞，与此转让的债权相关的其他
权利也一并转让。请贵方自接到该债权转让通知书后
向王笃瑞履行全部的相关义务。
　　本债权转让通知书未经债权受让人书面同意不
得撤销。
　　特此通知。
　　通知人：威海诚益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

　　 2025 年 10 月 20 日

债权转让通知书
翟显亮、王敏：
　　我司与王笃瑞达成《债权转让协议》，现将济南市
市中区人民法院作出的(2020)鲁 0103 民初 8847 号、
(2024)鲁 0103 民初 16283 号民事判决书确认的全部债
权，依法转让给王笃瑞，与此转让的债权相关的其他
权利也一并转让。请贵方自接到该债权转让通知书后
向王笃瑞履行全部的相关义务。
　　本债权转让通知书未经债权受让人书面同意不
得撤销。
　　特此通知。
　　通知人：威海诚益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

　　 2025 年 10 月 20 日

债权转让通知书
张靖善、潘爱红、张宗颂：
　　我司与王笃瑞达成《债权转让协议》，现将济南市
市中区人民法院作出的(2020)鲁 0103 民初 11533 号、
(2024)鲁 0103 民初 10069 号民事判决书确认的全部债
权，依法转让给王笃瑞，与此转让的债权相关的其他
权利也一并转让。请贵方自接到该债权转让通知书后
向王笃瑞履行全部的相关义务。
　　本债权转让通知书未经债权受让人书面同意不
得撤销。
　　特此通知。
　　通知人：威海诚益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

　　 2025 年 10 月 20 日

债权转让通知书
张耐安：

　　我司与王笃瑞达成《债权转让协议》，现将济南

市历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(2025)鲁 0112 民初 17337

号民事判决书确认的全部债权，依法转让给王笃瑞，

与此转让的债权相关的其他权利也一并转让。请贵

方自接到该债权转让通知书后向王笃瑞履行全部的

相关义务。

　　本债权转让通知书未经债权受让人书面同意不

得撤销。

　　特此通知。

　　通知人：威海诚益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

　　 2025 年 10 月 20 日

债权转让通知书
张文浩、陈会华：

　　我司与王笃瑞达成《债权转让协议》，现将济南市

市中区人民法院作出的(2021)鲁 0103 民初 13217 号、

(2024)鲁 0103 民初 9649 号民事判决书确认的全部债

权，依法转让给王笃瑞，与此转让的债权相关的其他

权利也一并转让。请贵方自接到该债权转让通知书后

向王笃瑞履行全部的相关义务。

　　本债权转让通知书未经债权受让人书面同意不

得撤销。

　　特此通知。

　　通知人：威海诚益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

　　 2025 年 10 月 20 日

债权转让通知书
张心善、孙萃香：

　　我司与王笃瑞达成《债权转让协议》，现将济南市

市中区人民法院作出的(2019)鲁 0103 民初 4268 号民

事判决书、(2021)鲁 0103 民初 1034 号民事调解书确认

的全部债权，依法转让给王笃瑞，与此转让的债权相

关的其他权利也一并转让。请贵方自接到该债权转让

通知书后向王笃瑞履行全部的相关义务。

　　本债权转让通知书未经债权受让人书面同意不

得撤销。

　　特此通知。

　　通知人：威海诚益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

　　 2025 年 10 月 20 日

债权转让通知书
张雪、刘金宝、刘金伟：

　　我司与王笃瑞达成《债权转让协议》，现将济南

市市中区人民法院作出的(2020)鲁 0103 民初 13420

号民事判决书确认的全部债权，依法转让给王笃瑞，

与此转让的债权相关的其他权利也一并转让。请贵

方自接到该债权转让通知书后向王笃瑞履行全部的

相关义务。

　　本债权转让通知书未经债权受让人书面同意不

得撤销。

　　特此通知。

　　通知人：威海诚益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

　　 2025 年 10 月 20 日

债权转让通知书
张志富、孔祥连：

　　我司与王笃瑞达成《债权转让协议》，现将济南市

市中区人民法院作出的(2018)鲁 0103 民初 7629 号、

(2019)鲁 0103 民初 8586 号、(2024)鲁 0103 民初 15232

号民事判决书确认的全部债权，依法转让给王笃瑞，

与此转让的债权相关的其他权利也一并转让。请贵方

自接到该债权转让通知书后向王笃瑞履行全部的相

关义务。

　　本债权转让通知书未经债权受让人书面同意不

得撤销。

  特此通知。

　　通知人：威海诚益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

　　 2025 年 10 月 20 日

债权转让通知书
郑丽莎、兰晓彬：

　　我司与王笃瑞达成《债权转让协议》，现将济南

市市中区人民法院作出的(2020)鲁 0103 民初 8843 号

民事判决书确认的全部债权，依法转让给王笃瑞，与

此转让的债权相关的其他权利也一并转让。请贵方

自接到该债权转让通知书后向王笃瑞履行全部的相

关义务。

　　本债权转让通知书未经债权受让人书面同意不

得撤销。

　　特此通知。

　　通知人：威海诚益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

　　 2025 年 10 月 20 日

债权转让通知书
张丽敏、宋述龙：
　　我司与王笃瑞达成《债权转让协议》，现将济南
市市中区人民法院作出的(2021)鲁 0103 民初 8353 号
民事判决书确认的全部债权，依法转让给王笃瑞，与
此转让的债权相关的其他权利也一并转让。请贵方
自接到该债权转让通知书后向王笃瑞履行全部的相
关义务。
　　本债权转让通知书未经债权受让人书面同意不
得撤销。
　　特此通知。
　　通知人：威海诚益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

　　 2025 年 10 月 20 日

债权转让通知书
朱伟、李春燕：

　　我司与王笃瑞达成《债权转让协议》，现将济南市

市中区人民法院作出的(2019)鲁 0103 民初 3476 号民

事判决书、(2021)鲁 0103 民初 1123 号民事调解书确认

的全部债权，依法转让给王笃瑞，与此转让的债权相

关的其他权利也一并转让。请贵方自接到该债权转让

通知书后向王笃瑞履行全部的相关义务。

　　本债权转让通知书未经债权受让人书面同意不

得撤销。

　　特此通知。

　　通知人：威海诚益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

　　 2025 年 10 月 20 日

悬赏公告
　　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

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与被执行人王小彦保证保险合

同纠纷一案，被执行人王小彦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

确定的义务。现申请执行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

限公司山东分公司提出悬赏执行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六十六条，《最高人民法

院关于民事执行中财产调查若干问题的规定》第二十

二条的规定，特发布悬赏公告如下：被执行人：王小

彦，男，1975 年 01 月 05 日出生，汉族，住山东省章丘

区 明 水 白 云 路 1 1 9 号 ，公 民 身 份 证 号 码 ：

231084197501053120 。执行案号：(2025)鲁 0102 执 3569

号执行依据：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作出的(2023)鲁

0102 民初 5714 号民事判决书执行标的：截止到目前

被执行人王小彦未支付申请执行人中国平安财产保

险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本金 124476 . 06 元及利息

等。凡向本院提供被执行人王小彦可供执行的财产信

息(已发现的被执行人未处分财产不属于悬赏范围)属

实并执行到位的，予以执行到位款 3% 的奖励。悬赏

期限：案件执行完毕之前本院将对举报人身份及举报

线索的有关情况予以保密。举报联系电话：053 1-

81691233 联系人：蔡若愚法官 执行法院：济南市历

下区人民法院

  特此公告。

　  　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

　  　二 ■ 二五年十月十六日


